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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工办发〔2024〕5号

关于成立无锡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区、经开区总工会，各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，市

总工会机关各部门、市工人文化宫：

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央和

省、市有关于农民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切实维护我市农民工合

法权益，增强农民工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经市总工会研究，

决定成立无锡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吴 涛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

副组长：施宇星 市总工会副主席

无锡市总工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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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世胜 市总工会四级调研员

成 员：周光浩 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

陈煜蕾 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

虞慧娅 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

刘国伟 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

夏德荣 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

徐 良 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

庄 婷 市总工会女职工部副部长

邹 翊 市工人文化宫主任

许志雷 市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（挂职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。

附件：无锡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及成员部门

任务分工

无锡市总工会办公室

2024年 1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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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无锡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
职责及成员部门任务分工

为进一步加强无锡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“领导小组”）机制建设，规范、高效开展相关工作，现制定如下

领导小组职责和成员部门任务分工。

一、领导小组职责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农民工工作要求，以及全

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工作部署。

（二）研究制定全市工会关于农民工工作的政策要求、目标

任务，统筹规划年度工作，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和问题。

（三）加强对各级工会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、指导推动和

督促调研。

（四）完成上级总工会和省、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

其他相关事项。

二、成员部门任务分工

（一）强化农民工思想政治引领。加强对农民工的思想道德、

理想信念和法制政策教育，增强他们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

的政治认同、思想认同、情感认同。利用工会现有的文化教育阵

地，指导基层开展多种形式的职工文体活动，为农民工融入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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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提供良好的学习和娱乐环境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

工匠精神，宣传农民工先进典型，在广大农民工中凝聚起助力高

质量发展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伟力。（牵头部门：宣传教育

和网络工作部；参加部门：市总工会办公室、劳动和经济工作部、

法律工作部）

（二）加强农民工建会入会工作。开展提高农民工入会意愿

及入会情况的调查研究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创新农民工入会方式方

法。以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，大力推行“重点建、行业建、兜底

建”的建会模式，充分发挥“小三级”工会在组织吸纳农民工入

会中的重要作用，畅通网上入会渠道，持续吸纳更多农民工成为

会员。（牵头部门：基层工作部；参加部门：基层工作部）

（三）扎实做好农民工维权服务工作。持续推动涉及农民工

劳动经济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修改完善，有效推进普法与建

会、管会、维权、服务各环节深度融合。统筹推进根治欠薪各项

部署落到实处，持续巩固和拓展工会根治欠薪工作成效，切实维

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。开展“遵法守法·携手

筑梦”服务农民工法制宣传和公益法律服务系列行动，推动健全

完善“法院+工会”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。畅通农民工维权渠

道，认真做好农民工来访接待工作。维护女性农民工特殊权益。

（牵头部门：法律工作部；参加部门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、

权益保障部、女职工部、市职工服务中心）

（四）持续推动提升农民工就业水平。积极帮助和督促企业



— 5 —

用好稳就业平台，丰富和拓展线上培训渠道。深化“求学圆梦行

动”，帮助农民工提升学历层次和能力水平。开展职工书屋建设和

面向基层送文化活动。实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，为农民工提供更

多优质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。针对农民工等就业弱势群体，

开展家政、面点制作等免费职业技能培训，组织技能竞赛，提升

职业技能，帮助他们申报技能等级证书。（牵头部门：宣传教育和

网络工作部；参加部门：权益保障部、劳动和经济工作部、市职

工服务中心）

（五）切实做好帮扶服务农民工工作。开展对农民工困难的

兜底帮扶。对生活遇到困难的农民工应帮尽帮，对符合工会困难

职工建档标准的应纳尽纳，对因企业欠薪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工，

依法依规提供生活救助。春节期间，做好针对农民工的送温暖工

作，加强和铁路、交通运输等部门沟通协作，开展平安返乡活动，

帮助解决春运返乡中遇到的困难。常态化做好农民工的走访慰问、

关心关爱农民工子女等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权益保障部；参加部门：

基层工作部、市职工服务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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